
永康新闻网永康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地址：广电路168号 广告中心电话：87138766 87332168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永市监广发B001号 义乌传媒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地址：义乌市北苑街道
望道路319号 邮编：321300 发行方式：邮发 邮发代号：31-523 发行单位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分公司 电话：87128043 定价：每月23元 零售：每份1.3元

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

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08 广而告之YONGKANG DAILY

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（广电门卫旁边）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
体育馆旁有3000平方米出租，可分租。联系

电话：13735708390，698390。

厂房出租

五金城附近有900平方米左右厂房出租，可

分 割 ，适 合 做 仓 库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758977110，617110。

1.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，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，

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。

2.有线电视-5电视电缆、五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，直

接敷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。-5电视电缆、五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

（如图所示），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。

3.布线完毕，应做测试，保证预埋线连通性，切忌装修损坏，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

好各房间去向标识说明。

4.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，以防触电，确保使用、维修安全。

5.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、-5电视电缆、五类线（电脑网线）时，为保证器材、电缆线

的质量，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2659号

被告:李世斌，男，1982 年 7 月 20 日出

生 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8207201318）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
永康市石柱镇江瑶村忠义街 50-2 号：本院

受理原告吕江怀与被告李世斌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

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

开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

疑告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。原告的诉讼请

求：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00万元及

利息、违约金（利息以 50 万元本金为基数从

2015 年 2 月 6 日起按月利率 0.7%计算至起

诉前一日止，之后违约金以100万元本金为

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

清之日止），约80万元；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

本案花费的律师代理费 1 万元;本案诉讼费

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

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员施俊超

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 9 时在石柱法庭一号庭

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庭,逾期无正当理由未

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2660号

被告:李荣待，男，1996年3月5日出生

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9603052613）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
永康市前仓镇溪坦村溪南199号：本院受理

原告卢方亮与被告李荣待加工合同纠纷一

案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

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

庭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判后答疑

告知书、民商事诉讼须知。原告的诉讼请求:

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模具款74300元并赔偿利

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

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）；本案诉讼费由

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
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

公告期满后十五日。本案由审判员施俊超于

2024年7月31日9时20分在石柱法庭一号

庭开庭审理。请准时到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

未到庭，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24号

本院根据程秀丹的申请于 2024 年 6 月

12日裁定受理程秀丹（1981年10月出生，浙

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

案，并指定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为程秀丹个

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受理

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

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程秀丹

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工具时，

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卧、轮船二

等以上舱位、G 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

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（二）在三星

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场等场

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、扩

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写字楼、宾

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动车辆；

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

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；

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。程

秀丹的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前向

管理人申报债权【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：

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都大厦 14 楼，邮

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13858921630、

15857998560，联系人：俞军杰、马云鹏】，

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

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未在上

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

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

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程秀丹的债
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程秀丹个人债务

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

定于2024年7月29日上午8时50分在永

康市人民法院第6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

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程秀

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

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

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

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

份证明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

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

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

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

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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